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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大學法學院 2023/2024 學年 

《法制史》學科之教學計劃大綱 

 

一、 學科的前提問題 

自澳門大學設立法學院以來，《法制史》這門學科都是以傳統學科的形

式成為一門必修法學學科。在學習《法制史》這門學科的內容時，我們須

認清關於這門學科的以下三個問題： 

一、這門學科的名稱為什麼叫《法制史》? 

二、這門學科的屬性為何? 

三、我們為什麼要研習法制史? 

關於以上第一個問題，有些國家或地區把這門學科稱為法律史，也有

些國家或地區把這門學科稱為法制史。以澳門為例，由於繼承了葡萄牙大

陸法系的傳統，故這門學科的名稱為《法制史》﹔而中國內地，一般而言

把這門學科稱為法律史，比較少將之稱為法制史，例如：國家統一法律職

業資格考試的輔導用書，就稱為《中國法律史》
1
。 

依本人之理解，我們應把“法”與“法律”區別看待。“法”是廣義

的法律，而“法律”是狹義的法律。前者是包含後者在內的一切調整社會

及其成員的規範總稱。此外，從立法到司法的各個層面，都離不開對歷史

的理解、對法律史和制度史的把握2。換言之，歷史上廣義上的“法律史”

和“制度史”是我們這門學科的研習標的。因此，這門學科實際上所研習

的是“法”和“制度”的歷史和其演變過程，以及對其理解，故此，本人

傾向認為這門學科不應稱為“法律史”，而是“法制史”。這樣，更能體

現該學科的研習標的。 

 
1
 見《2020 年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的輔導用書》，第四卷（中國法律史等），國家統一法律

職業資格考試輔導用書編輯委員會，法律出版社，第 1 至 60 頁。 
2
 見復旦大學法學院教授，法學博士王志強：《我們為什麼研習法律史？— 從法學視角的探討》

論文，載於清華法學 2015 年第 6 期出版，第 32 頁（見 http://www.cnk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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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以上第二個問題，有了上述的答案後，就比較好回答。作為法學

學科的一門，我們研習的是在歷史上“法”和“制度”的相關內容，雖然

《法制史》這門學科明顯屬於法學學科，但卻具有“過去式”歷史的根本

性特徵，所以，說這門學科是跨學科的學科是無容置疑的。我們除了對歷

史有根本認識外，也要對歷史上出現及存在的“法”和“制度”的相關內

容予以把握，相互相承，缺一不可。這就說明了，這門學科的屬性為：作

為歷史學的一個分支，是一門專史（學科）﹔作為法學的一個分支，是一

門法專史（學科）。 

關於以上第三個問題，既非常重要又容易被人忽視。這就是本人為何

提出這一問題來的原因所在。首先，從為什麼“容易被人忽視”講起，如

前述，《法制史》這門學科具有“過去式”歷史的根本性特徵，不少人認為

作為法律人或學習法律的人研習的應是當下的法及制度，而歷史上的法及

制度只不過是過客而已，沒必要深究，認識一下便可。的確，法制史學科

目前在國內國外法學界中日益被邊緣化甚至有淪為“非主幹（非核心）學

科課程”的趨勢
3
，但是，本人認為作為法學學科分支，是法學知識的重要

基礎分支，所以這些認為《法制史》這門學科“可有可無”的想法是不正

確的。這也揭示提出“我們為什麼要研習法制史”這個問題的重要性。 

在近代以前的中、西方法學體系中， 其主幹學科門類和研究對象之一， 

就是法制史學。法制史學曾經有輝煌的榮耀，中西皆然4。那時候，法學很

大程度上需要運用歷史的方法、研習歷史上的法；要討論法學，則必稱先

王之制、必稱羅馬之法、必征諸故卷舊案。但時過境遷，對歷史上法律狀

況、特別是對本國法律史的關注和重視，在歐美許多國家都逐漸衰退5。 

不過，從法方法論的角度而言，歷史考證和分析是最重要的基本方法，

即很大程度上是通過研究歷史上的法現象和思想，以獲得智識的支持、理

 
3
 見前註 2：《我們為什麼研習法律史？— 從法學視角的探討》，第 31 頁。 

4
 見同註，第 31 及 34 頁。 

5
 見同註，第 3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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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論證什麼是“ 法”，並據以剖判當時的案件、制定現實的規則6。對歷

史上法現象和思想的研習，近年來越來越多地受到國內歷史學界同仁的重

視。在西方的中國學研究中、特別是在歷史和文化研究領域，中國法律史

的意義也日益得到認可7。 

作為法律人，我們為什麼研習法制史？這個是歷史哲學及法哲學式的

宏大問題。但是，本人關切的是，作為學習法學的學生，法制史學，尤其

是該學科如何在法學院、在法學研究和教育中穩守“主幹學科課程”地位

的現實問題。 

人們經常說，古為今用，以今度古。但是本人則認為“古為今用”、

“ 以今度古”在法制史的現今發展形勢下是不合時宜，我們應是抱著“以

古鑑今”、“以古知今”、“以史為鑑”的學習心態來研習《法制史》才

能達致這門學科的研習目的。從現今的意義來看，歷史上的法不是時下的

法，而時下的法不是歷史上的法的“產物”。因此，以“古為今用” 的時

代不再復返而“ 以今度古”的態度也不正確的，取而代之是從古代的法中

來了解現今的法的演變與發展的過程，以至改進的緣由，從而為今後的法

的建設發展打下“良好願景”的基石，不要走回頭之老路。 

法學學生研習法制史時，不應只背誦年份、人物、地點等知識，更重

要的是學會融會貫通，活學活用。意指從歷史上的法制及思想思考現今的

法，反思我們現今的法的存在、建設和發展，從而提出意見與建議（繼續

承傳、改良及/或摒棄等）。這就是 “法學不只重於誦讀法律條文，而更重

於理解和適用”的法學諺語之道理。 

作為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專史）， 法制史學當然可以別有天地。傳統歷

史文獻的研究路徑和成果，將以其基礎性的地位而長期、穩定地存在，不

過其功效將定位於知識的發現、儲備和傳承。而中國百年以來、特別是近

 
6
 見前註 2：《我們為什麼研習法律史？— 從法學視角的探討》，第 31 頁。 

7
 見同註，第 4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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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越來越多的歷史學者從社會史等角度研究法律史，成果相當可觀。

這些研究有助於拓寬視野、實現更深入地理解社會的效用8。這就是，我們

法律人常說“法律不能脫離社會，社會不能脫離法律”的法律與社會人文

科學關係的道理。 

作為法學的一個分支，法制史學的意義與如何理解法和法學息息相

關。從法學角度展開的對歷史上法律現象的探究，如果沿循自然法學和歷

史法學的理路，從價值探尋和規範分析角度的推進，仍可能帶給法學界靈

感與智慧。其中，對中國傳統法制度的系統性解讀尚有相當的空間，而由

於價值認同上可能存在的障礙，價值理念的探究，則需要大量注入創造性

轉換的主體智慧。如果採取法律多元的立場，結合社科法學的方法，中國

法律史的研究可能有助於對西方法學的反思，從而在法學基本理論上做出

中國的貢獻9。這就是中國近年來提倡“ 傳承和弘揚優秀中華傳統文化”命

題的道理。 

《法制史》作為一門分支學科，一定是專門之學，而且這門學科對學

習法學來說是非常重要，其重要恰恰體現於其歷史性、傳統性及基礎性之

上。縱然這學科被有些人認為可能相對衰微，但是，本人認為作為一種方

法和視角，它也許可能無處不在；當我們對法有更多、更廣闊的理解時，

都可以利用歷史這個試驗場來檢驗、補充、糾正、或加強這些理解，使法

制史、包括中國法制史及澳門法制史更多地回歸法學、重獲生機10。 

以上是法制史學對法學研習的實質意義和貢獻所在。不論法制史學是

否以獨立主幹學科的方式出現和存續，這種實質意義和貢獻都可以作為法

學主流的根本立足點。 

因此，這就是本人一直以來都主張《法制史》這門學科應繼續作為法

學本科的必修科目予以研習的理由。 

 
8
 見同註。 

9
 見前註 2：《我們為什麼研習法律史？— 從法學視角的探討》，第 44 頁。 

10
 見同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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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自澳門大學設立法學院以來，《法制史》在傳統上都是一門必

修法學學科，其地位從沒有被質疑，至今亦然。由此可見，這門學科一直

以來在澳門以至於 1999年回歸後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皆具有法學研習的重

要性、必要性。 

《法制史》這門學科素來給人有“枯燥無味”的學習感覺，但只要明

白為何要研習法制史時，我們便可有研習該學科的動力與泉源了。 

以上所述，也許為第三個問題“我們為什麼要研習法制史?”提供了答

案，為法律人堅持研習法制史給予有力的支撐。 

 

二、教學提綱 

在澳門法學體系中，這門學科的教學內容涵蓋的非常廣泛，包括：世界

法制史、中國法制史及本澳法制史（含歷史事蹟及事件）。但以澳門法制因

歷史原因而具有的特殊性而言，本人認為《法制史》學科的主要研習內容

應由中國內地，以及葡萄牙和澳葡時期的法制史所組成，是本學科不可或

缺的學習內容。因此，本學科擬以上述兩部份的相關內容作為教學提綱。 

至於上述兩部份的相關內容的教學順序，考慮到澳門主權的屬性及其

過去葡治時期的歷史發展，本學科擬先講授中國的法制史，然後講授葡萄

牙和澳葡時期的澳門法制史。 

下列的是本人就本學科所製作的教學提綱： 

中國法制史 

第一章 先秦時期的法律思想與制度 

第一節 西周時期的法律思想與制度 

第二節 春秋戰國時期的法律思想與制度 

第二章 秦漢至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法律思想與制度 

第一節 秦漢時期的法律思想與制度 

第二節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法律思想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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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隋唐宋元時期的法律思想與制度 

第一節 隋唐時期的法律思想與制度 

第二節 宋元時期的法律思想與制度 

第四章 明清時期的法律思想與制度 

第一節 明至清中期的法律思想與制度 

第二節 清末的法律思想與制度 

第五章 中華民國時期的法律思想與制度 

第一節 中華民國時期的法律思想 

第二節 南京臨時政府的法律制度 

第三節 北京政府的法律制度 

第四節 南京國民政府的法律制度 

澳門法制史 

第一章 澳門在葡萄牙及澳葡政府管治時期的政治體制 

    第一節 澳門成立之源 

第二節 葡萄牙海外屬地的法律特性 

第三節  葡萄牙法律與澳門法律及適用範圍 

第四節  澳門主權 

        第五節 澳門之政治地位  

        第六節 澳門組織章程與葡萄牙共和國憲法  

        第七節 澳門之行政、立法與司法機關  

    第二章 法淵源 

        第一節 法律規範與法  

        第二節 法淵源之概念  

        第三節 法淵源之分類  

第三章 直接法源  

        第一節 法律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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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立規行爲  

        第三節 最狹義之法律  

        第四節 法令  

        第五節 行政規章  

        第六節 葡萄牙主權機關所制定之法律 

第四章 間接法源  

        第一節 法律判例  

        第二節 習慣  

        第三節 衡平原則  

        第四節 判例  

        第五節 學說  

        第六節 法律基本原則  

第五章 澳門憲制法律的歷史發展 

        第一節 憲制在澳門的設立 

第二節 澳門憲制的重大階段：殖民時期及回歸過渡時期 

        第三節 殖民憲制的若干重大階段：同化與特別處理之間的選擇 

        第四節 闡述安排 

         

三、主要參考法規 

1.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2. 《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3. 第 1/1999號法律《回歸法》； 

4. 第9/1999號法律（經引入第7/2004號法律、第9/2004號法律、第 9/2009

號法律及第 4/2019號法律通過的修改）《司法組織綱要法》﹔ 

5. 回歸前生效的《澳門組織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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